


 

 

二、检查范围和重点 

检查范围以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实验室为主，检查重点包括

但不限于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品，检查内容包括责任

机制落实情况、资质和基本设施运行情况、管理制度建立和运行

情况、安全知识和操作规范培训情况、废弃科研实验室和危险品

处理情况、应急预案设立情况等。 

对于近 2 年发生安全事故、自查自纠不力、首次检查整改不

到位的科研实验室应列为重点检查对象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明确责任，切实做到人员落实、任务落实、责任落实，确保安全

检查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高度重视安全检查工作，做好自查自纠，被抽查高校

要积极配合现场检查，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积极有效整

改，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和安全教育，牢固树立安全理念，全面

提升师生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。 

（四）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成功做法，建立健全安全监管责

任体系和常态化自查机制。 

（五）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本次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，由教育部科技司负责组

织，委托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作为第三方机构具体实施。 

（一）高校自查自纠阶段（2016 年 8-10 月） 



 

 

1. 各直属高校按照要求进行布署动员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制定

安全检查与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。可参照《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

查对照表（2016）》（附件 1），组织力量对本校各类科研实验室及

相关场所进行全面检查和自查，深入排查安全隐患，堵塞安全漏

洞，强化安全措施，制定完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。 

2. 各直属高校应对自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安全隐患台

账，及时进行整改，做好整改记录，对短期无法整改的要制定切

实可行的整改方案。 

3. 各直属高校应于 10 月 10 日之前，将《高校科研实验室安

全隐患自查台账》（附件 2）提交至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。 

（二）入校现场检查阶段（2016 年 10-11 月） 

在“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专家委员会”基础上，分片

区组成现场检查专家组，开展现场检查。具体包括： 

1. 听取情况汇报。听取学校校内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总

体情况介绍和学校管理部门自查和整改工作报告。 

2. 查阅相关资料。查看学校自查报告、安全管理组织体系、

规章制度、人员培训、安全检查台账、整改报告等。 

3. 选定检查对象。选定若干科研实验室和危险品仓库、废弃

物中转站等相关场所作为现场重点检查对象。 

4. 实施现场检查。参照《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对照表

（2016）》，对重点检查对象逐项进行现场核查。 

5. 意见反馈。检查专家组向高校口头反馈现场检查情况。 

（三）高校整改提高阶段（2016 年 11-12 月） 

1. 检查专家组整理各高校安全问题隐患，形成书面报告并书




